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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盈江县第十七届人大六次会议
第16号建议的答复
[bookmark: _GoBack]团亮代表：
你提出的关于《修建平原镇勐盏村贺拉村民小组至勐町村拉勐村民小组道路》的建议，已交我们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盈江县勐盏村贺拉村民小组至勐町村拉勐村民小组道路共1.8公里，2017年我局对该路段实施硬化，前段及后段约1公里路段的已实施硬化，中间路段近800米未进行硬化是因为涉及征地补偿。2017年我局对该路实施硬化时，该路段由平原镇政府与拉勐村民协商，原本双方已达成共识，但之后，拉勐村民要求将泼水广场的700万征地费一并支付，因财政困难，平原镇政府暂时无法支付全部费用，道路硬化施工也一拖再拖，最后也就没有实施硬化。而且，该道路硬化项目资金由施工方垫资实施，施工单位现暂时已没有资金对该路段实施硬化。我局对该路的通行状况十分重视，也进行了认真研究，因暂时没有上级政策和资金支持，我县财政又无法承担项目建设所需资金，该项目暂时无法实施。接下来，我局将从多渠道争取项目，同时加大与上级汇报力度，积极争取上级支持，一旦争取到上级资金，我们将给予及时启动建设，早日建成勐盏村贺拉村民小组至勐町村拉勐村民小组公路。
让我们一起努力，争取项目早日得到实施，非常感谢您对盈江交通发展的关心和支持。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盈江县交通运输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6月28日  

（承办人：孟学文        联系电话：13759225360）







报：县人大常委会选联工委，县政府督查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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